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2023年第1号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南京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负面清单（第一版）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2022〕35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87号）和《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苏市监规〔2022〕7号）文件精神，为有效规范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避免经营主体因住所（经营场所）不符合法规要求而导致利益受损，经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关于禁止办理经营主体区域的情形梳理汇总，现将《南京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负面清单（第一版）》予以公告。

附件：南京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负面清单（第

一版）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1月30日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1日印发
附件

南京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负面清单（第一版）
	序号
	行业类别
	经营范围
	禁止类限制类内容
	依   据

	1
	全部行业
	所有经营项目
	非法建筑房屋。存在违法建设、违法违规审批问题的自建房，不得用于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4、65条）《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6条）

	2
	全部行业
	所有经营项目
	被鉴定确定为危险建筑房屋。
	《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29条）

	3
	全部行业
	所有经营项目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不得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性质、用途及其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25条）

	4
	全部行业
	所有经营项目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军事设施保护法》（第18、23、24条）

	5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工业酒精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等。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消防法》（第19条）

	6
	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核材料储存；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贮存、处置；烟花爆竹生产；原油仓储、成品油仓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等。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不得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人民防空法》（第27条）

《消防法》（第19条）

	7
	生产、加工、储存或者销售易燃、易爆或者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危险化学品经营；核材料储存；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贮存、处置；烟花爆竹生产；原油仓储、成品油仓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等。
	在铁路线路两侧建造、设立生产、加工、储存或者销售易燃、易爆或者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场所、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33条）

	8
	烟花生产、经营（含储存）、运输
	烟花爆竹生产、烟花爆竹批发、烟花爆竹零售等。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在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雨花台区，栖霞区尧化、迈皋桥、马群、燕子矶、仙林街道，江宁区东山街道、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园，浦口区江浦、泰山、顶山、沿江街道，以及六合区长芦、大厂街道范围内，禁止生产、经营（含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其他禁放区域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消防法》（第19条）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16条）

《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第3条）

	9
	活禽销售或者现场屠宰交易
	活禽销售；家禽屠宰等
	活禽交易禁止区内不得设置活禽交易市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雨花台区、栖霞区范围内，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活禽交易，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采购、饲养、销售、宰杀或者加工活禽。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活禽交易禁止区范围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南京市禽类交易管理办法》（第5、6、7条）

	10
	旅行社
	旅游业务等
	禁止在非营业用房经营旅行社，若营业用房是租用的、租期不得少于1年。

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6条）

	11
	特定区域要求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生产、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等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或者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禁止在临时征用或者使用的水域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等。
	《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条例》

	12
	特定区域要求
	水产养殖；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休闲观光活动等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65、66、67条）


 
注：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具体内容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执行部门负责解释，并依法实施监管



